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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岩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的通告 

 
(通告〔2008〕1号) 

各级各部门，各企业、公司，个体经营户： 

  为全面了解环境污染情况，科学制定环境保护政策，国家决定从2008年起，全面开展第一次全国

污染源普查，普查对象为：全市涉及排放污染物的所有工业源、农业源、生活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

施。污染源普查是一次重大的国情调查，对于摸清环境家底，加强环境保护，改善宏观调控，促进资

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具有重大意义。 

 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《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》，污染源普查按照全国统一领导、部门分工协作、地

方分级负责、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组织实施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

室，按照全国统一规定和要求，领导和组织本行政区域的污染源普查工作。普查人员依法行使调查、

报告、监督和检查的职权，有权查阅普查对象的原材料消耗记录、生产记录、污染物治理设施运行记

录、污染物排放监测记录以及其他与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有关的原始资料，并有权要求普查对象改正其

填报的污染源普查表中不真实、不完整的内容。此次普查得到的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污染源普查目的，

不与其完成“十一五”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计划挂钩，不作为对被普查对象实施罚款和收费的依

据。普查机构和普查员不得伪造、篡改普查资料，不得强令、授意普查对象提供虚假普查资料。同时

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原则，确保普查对象的合法权益。 

  搞好污染源普查，是广大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我市境内污染源普查范围的所有单位和个人，

都要严格按照国家《统计法》、《环境保护法》、《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》和本次普查实施方案的规

定和要求，切实做到：不迟报、虚报、瞒报或者拒报污染源普查数据；不推诿、拒绝或者阻挠普查人

员进行调查；不转移、隐匿、篡改、毁弃原始材料消耗记录、生产记录以及其他与污染物生产和排放

有关的原始资料。 

  龙岩市人民政府 

  二○○八年一月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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